
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专业导师制度暂行办法（试行） 

为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内涵，了解学科特色，挖掘自身兴趣，发挥专业教

师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的引导作用，促进学生高质量地完成就业，实行因材施教，

强化个性化培养，学院决定在本科学生中进一步强化专业导师制度。   

一、专业导师资格   

1．生命科学学院在职专任教师，师德高尚，严于律己，工作责任心强，关

心学生的成长和成才。  

2．教育教学经验丰富，懂得教育规律，熟悉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具有一

定的专业指导能力。   

3．熟悉学分制下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相关规定，理解学分制的运行机制，

专业水平较高，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   

二、专业导师职责   

1．关注学生身心发展，做学生的良师益友。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科

学精神、人文精神、创新精神以及专业素养的培养，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成

才目标，端正专业思想和学习态度，促进学生知识、能力、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。   

2．指导学生学习、就业，当学生的学业参谋。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知识结

构优势，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法，努力提高学生自主学

习能力；根据人才培养要求和相关学分制管理规定，指导学生制定适合个性发展

的学习方案；对学生选课、学术发展以及就业等方面提供具体指导。   

3．指导学生进行一次本专业探索性研究训练。安排学生参加自己的教研、

科研项目研究或辅助性工作。   

4．专业导师每学期对每名学生指导不少于五次。对有特殊学业需求的学生

应及时给予指导。 

5.专业导师应认真制定指导工作计划，做好相应的工作记录，如实填写《化

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专业导师工作记录册》。   



三、专业导师的聘任办法及管理  

1.专业导师通过自我介绍、学生自主选择、学院审核聘任产生。 

2.每名导师每学期指导学生人数不超过本届生师比的平均数+1。 

3.第 1-3 学期每学期初第二周学生选择导师，学生每学期应选择不同学科方

向的教师。第四学期学生选择确定第 4-8 学期的指导教师，原则上不再更改。 

4.专业导师的工作由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直接负责，由各系归口管理。   

5.建立专业导师例会制度，学院每学期末召开导师工作座谈会，交流经验，

提高指导能力，对有关工作进行总结。 

四、专业导师考核   

1.学院每学期对专业导师进行一次考核，根据考核结果给予相应的奖惩。  

2．考核方式   

（1）实际业绩部分：以导师填写的《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专业指导

教师工作记录册》为主，并结合导师指导学生活动的数量和效果等方面的记录和

支撑材料。   

（2）学生评价部分：由所指导的每位学生根据其导师指导的具体情况填写

《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专业导师学生评议表》。   

（3）学院结合前两部分进行综合评价，考核分为合格和不合格。对于考核

合格的导师，学院将给予 5 学时/生的实践教学工作量；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导师

学院将停止其下一期导师资格，并取消其当年一切评优、晋职的推荐资格。对于

成功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成功推荐学生协议就业的导师，学院予以额外奖励。  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具体解释权归生命科学学院。 

 

 

生命科学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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